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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为民践初心 检徽闪耀显担当
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托党建引领打造“青心为民”品牌

本报记者●郭星宇

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深植“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

精心打造“青心为民”特色品牌，构建“优质窗口服务润心、高效矛

盾化解暖心、精准法律监督安心、多元司法救助贴心”的全链条服

务体系，以务实举措解决群众在控告申诉环节的“急难愁盼”问

题，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023年10月，该院

“青心为民”团队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控告申诉检察部门

接待窗口深化开展‘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表现优秀团队”荣誉称

号，成为新时代检察为民的一张闪亮名片。

国家司法救助，是对遭受犯罪侵害
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
有效赔偿且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
人采取的辅助性救济措施。青山区检
察院通过推进“青心为民”品牌建设，
持续拓宽救助方式，运用“主动发现、
精准施救、多元联动、长效关怀”工作
法，聚焦司法案件中的困难妇女、未成
年人、残疾人、军人军属等特定群体，
着力破解传统司法救助机制中因信息
闭塞、诉讼能力弱导致的“不申请不救
助”这一难题。

在米某某司法救助案中，因其为遭
受不法侵害的未成年人，“青心为民”团
队充分考虑其身心特点与长远需求，在
发放 1 万元司法救助金的基础上，牵头

组织青山区妇联、乡村振兴局、残联、学
校召开帮扶救助联席会议，制定精准帮
扶方案：协调学校免除学杂费并提供助
学金；安排心理咨询师为米某某及其母
亲提供专业疏导；区残联送去米、面、油
等生活物资，减轻其家庭负担；学校安
排教师定期家访，根据其恢复情况提供

“送教上门”和复读方案。多部门协同
发力、长效帮扶，最终使米某某重返校
园，家庭生活重归正轨。

赵晶告诉记者：“这一成功案例，得
益于我院创新推出的‘1+N+1’模式，即

‘检察院+法院、退役军人事务局、乡村
振兴局、妇联、心理机构、教育部门、社
区等多家单位+救助对象’，这种根据致
困原因和个体需求构建的多方协同、通

力合作的多元化救助体系，实现了救助
效果的最大化。”

在构建司法救助协同联动新格局
过程中，“青心为民”团队以党建为引
领，把“坐等申请”转化成“主动出击”，
通过大数据模型和内部线索移送机制，
精准排查“沉默角落”中的救助线索，
突破救助盲区。与青山区红十字会联
合设立包头市首个司法救助专项基金，
弥补救助资金缺口；建立司法救助案件
动态跟踪和定期回访制度，将回访结果
纳 入 绩 效 考 核 ，推 动 救 助 工 作 提 质 增
效。微光成炬、聚沙成塔，从“独角戏”
到“大合唱”，不仅实质性解决了受助
者的“急难愁盼”，更传递了司法温度
和社会关怀。

把司法救助落实到“急难处”

近年来，为将“青心为民”打造成群众
认可的优质品牌，青山区检察院以实干为
笔，从思想筑基、服务落地、监督主业三个
维度书写检察为民的初心答卷。

思想是检察履职的“指南针”。该院
始终把党的理论武装作为“第一课”，通过
常态化学习，将党建优势转化为业务效
能，以“愿作为”的自觉、“能作为”的本领、

“善作为”的方法，为控告申诉业务注入
“红色动能”，从思想深处筑牢“司法为民”
的初心根基。

服务是民生诉求的“试金石”。为让
“青心为民”品牌扎根群众心中，该院坚持
“走出去”与“沉下去”相结合：常态化走进
社区、乡村、企业，现场倾听民意、受理诉
求、提供法律咨询；制作控告申诉宣传册，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清政策、指明路
径；对非检察机关管辖诉求，协调转送相
关部门，用“多跑一步”换群众“少跑一
趟”，让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监督是司法错误的“矫正器”。该院
注重发挥刑事申诉案件的监督纠错功能，

对于当事人不服司法机关处理决定的申
诉案件，建立快速受理与审查机制，对确
有错误的依法监督纠正。同时，聚焦立案
监督，结合群众控告申诉信息，精准揪出

“应立不立”“不应立而立”等问题，实行
“专人审查、集体研判、跟踪反馈”闭环机
制，确保监督质效。以“刀刃向内”的勇气
开展内部反向审视，定期分析控告申诉案
件特别是信访案件的共性问题，形成改进
建议并及时反馈业务部门，从源头规范司
法行为，让监督既“治已病”，更“防未病”。

把初心使命践行在“实干上”

把信访矛盾
纾解到“心坎上”

青山区检察院对内有效整合检
察资源，对外建立多元联动机制，依
托 12309 检 察 服 务 中 心 ，健 全 完 善

“信、访、网、电”四位一体诉求表达
体系，通过“线上+线下”受理模式，
收集线索、梳理案情，把“一站式”检
察服务做细做实、做深做精，真正把
服务办到群众“心坎上”。

何某通过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
申请检察长接访。他的信访诉求是
对公安机关的不立案决定不服，向
检察机关提出立案监督申请。经依
法审查，检察机关维持了原决定，何
某对依法维持原决定的审查结果不
接受。接访过程中，检察长与承办
人围绕案件事实、关键证据、法律适
用等焦点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何某释法说理，并邀请人民监督
员全程参与接访。经过充分沟通，
何某最终消除了疑虑，认可了处理
结果，并对检察机关的接访和答复
表示满意。

青山区检察院综合业务部负责
人赵晶告诉记者：“该起信访事项的
妥善解决，答疑解惑起到了关键作
用。把专业的‘法言法语’转换成通
俗易懂的语言，让来访者一听就懂，
从而解除‘心结’，问题也就随之迎
刃而解了。”

及时妥善化解信访矛盾，是该
院“ 青 心 为 民 ”品 牌 建 设 的 重 点 工
作之一。首先，对于是否符合受理
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在 7 日内予以
答复；其次，对于能够受理，事关民
事 诉 讼 监 督 、立 案 监 督 、侦 查 监 督
等方面的案件，在 3 个月内给出结
果 。 整 个 过 程 ，切 实 做 到“ 来 有 指
引、问有解答、走有送声”。同时，
针对疑难复杂信访案件，压实院领
导 首 办 责 任 ，由 院 领 导 带 头 接 访 ，
组 建 办 案 组 ，全 面 审 查 案 件 证 据 、
法 律 适 用 等 核 心 问 题 ，充 分 发 挥

“头雁效应”，做到件件有回应、件
件有落实，推动信访矛盾在首办环
节得到实质性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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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赠送锦旗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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